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英君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

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

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報告所載之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

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之

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ANGEL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英君技術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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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約4,405,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零四年同期下跌約百分之二十二。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之虧損淨額約1,195,000港元。

‧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

��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 !"#$%&'()

�� ! "#$

�� !

��� ! 二零零四年

附註 �� 千港元

營業額 2 4,405 5,639

服務成本 (3,160) (3,173)

毛利 1,245 2,466

其他收益 2 1 4

分銷成本 (839) (434)

行政開支，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1,349) (1,594)

固定資產折舊 (98) (102)

經營溢利／（虧損） (1,040) 340

財務費用 (42)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13) (116)

稅前溢利／（虧損） (1,195) 224

稅項 3 � (67)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1,195) 157

每股溢利／（虧損）－基本 5 (0.59)� 0.0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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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NK �� !

本簡明綜合業績乃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

計標準編製。財務報表並依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

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採

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大影響。

本綜合業績乃未經審核但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5.30經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OK ��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交通運輸技術解決方案。營業額指扣

除增值稅及銷售稅後，向客戶提供長期機電系統集成合同服務之總值。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均來自為在中國提供交通運輸技術解決方案，故並

無呈報業務分部分析。

PK ��

(i)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香港估計應課稅溢利，

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例，北京安卓思通信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安卓思」）及英君智

能交通系統（廣州）有限公司（「廣州英君」）為在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須為彼等之稅

項溢利繳交33%之所得稅。北京安卓思獲授為「高新科技企業」，故獲減免稅率15%。
依據北京市海淀區地方稅務局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四日發出之更新通告授予北京安

卓思免稅期，北京安卓思可獲全數免繳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之中國所得稅，而於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則可獲減免所得稅率50%（即7.5%）。廣州英君截至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iii)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使用稅項虧損約為4,767,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6,282,000港元），可用於抵銷日後之溢利。由於未能預計未來之盈利收入故並
無就該等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此未確認稅項虧損將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滿。

QK ��

本公司董事擬不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RK ��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分別按年內股東應佔本

集團虧損1,19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東應佔本集團溢利為157,000
港元）及204,000,000股（二零零四年：204,000,000股）期間已發行之普通股份加權平均股數
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出現潛在可攤薄普通股，因此，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溢利／（虧損）（二零零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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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

�� ! �� ! �� !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37,010 (1,628) (144) (54,274) (19,036)

期間虧損 － － － (1,195) (1,195)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7,010 (1,628) (144) (55,469) (20,231)

�� !"

�� ! �� ! �� !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37,010 (1,628) (144) (49,864) (14,626)

期間溢利 － － － 157 157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7,010 (1,628) (144) (49,707) (1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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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集團致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高速公路機電工程項目、高速公路聯網收費系統

的整體解決方案以及資訊科技行業的系統集成和產品開發推廣等。

��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約4,405,000港元，較二零零四

年同期減少約22%。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之虧損淨額約1,195,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之溢利淨額約1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主要來自於雲南省之雲南硯山 -平遠街高速公路收費系統及元江-磨黑

高速公路收費系統。

本集團採取積極進取之業務發展策略，使本集團在中國提供交通運輸技術解決方案之行業

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此外，本集團已實施了成本操控以減省經營成本，董事將不斷嚴緊

控制經營成本及維持營運效益，並對本集團之經營能力感到樂觀。

��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之資產並無作任何抵押，及本公司之法

定股本並無變動。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概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本公司並無計劃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投資。

��

董事察覺到內地經濟發展迅速，光是北京一個城市便已有超過二百萬部註冊車輛及一千八

百萬市民，因此加劇了城市之交通堵塞，交通壅塞對於政府和上班一族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本

集團之間接擁有相聯公司—英正智達智能交通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在北京市

推出了全面以手機提供交通資訊之系統。此系統將載更多之內容，及透過短訊為道路使用者供應

由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提供之交通資訊及定位資料。董事有理由相信此業務之發將對於

本集團持續健康地發展有強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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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0 456

�� !"#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每位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

章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第7及第8部份須知會本公司和聯交所及須記入本公

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而

須知會本公司和聯交所（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

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被列為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EfF �� !"#$%�� N�

�� !"#

�� !"

�� ! �� ! �� ! �� ! �� ! �� 

（附註  2）

閻曉東先生 1,500,000(L) 76,900,000(L) － － 38.43%

（附註4）

劉劍先生 1,000,000(L) 35,100,000(L) － － 17.70%

（附註5）

諸全先生 1,000,000(L) － － － 0.49%

石瑩女士 400,000(L) － － － 0.20%

附註：

1. 依照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1條，凡提述上市法團有關股本中的股份權益，包括股份中屬股

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的股份權益。

2. 此等權益乃分部 (II)內所描述之權益。

3. “L”字表示股份為長倉。

4. 此等股份由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Sebasti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Sebastian」）所持有。而憑該100%他持有之Sebastian股權，閻曉東先生已

被視為擁有Sebastian持有之76,900,000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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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等股份由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Mita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Mitac」）所持有。而憑該100%他持有之Mitac股權，劉劍先生已被視為擁有Mitac持

有之35,100,000股份權益。

EffF �� !�"#$!%&'()*+,-./0123456789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所授予執行董事之購股權尚未行使，

詳情將詳載於如下“購股權”一節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元）

閻曉東先生 28.3.2002 1,500,000 1,500,000(L) 10.00 1.28 10.8.2002-

9.8.2011

劉劍先生 28.3.2002 1,000,000 1,000,000(L) 10.00 1.28 10.8.2002-

9.8.2011

諸全先生 28.3.2002 1,000,000 1,000,000(L) 10.00 1.28 10.8.2002-

9.8.2011

石瑩女士 28.3.2002 400,000 400,000(L) 10.00 1.28 10.8.2002-

9.8.2011

附註：“L”字表示該等相關股份為長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無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第7及第8部份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或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或債權證或股份之

淡倉權益（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被列為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

�� !"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六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此計劃已根據於二零零

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終止。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要載於本公司於二零

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刊發之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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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本集團之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在舊計劃下獲授予可認購

8,288,000股股份之股權，行使價為每股1.28港元，行使期則由二零零二年八月十日至二零一一年

八月九日（包括首尾兩日）。第一批股權（佔50%）可由二零零二年八月十日起行使，而餘下一批（佔

50%）則可由二零零三年八月十日起行使。

於回顧期內，在舊購股權計劃下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元） （港元）

閻曉東先生 * 28.3.2002 1.28 10.8.2002－ 1.30 1,500,000 － 1,500,000

9.8.2011

劉劍先生 * 28.3.2002 1.28 10.8.2002－ 1.30 1,000,000 － 1,000,000

9.8.2011

諸全先生 * 28.3.2002 1.28 10.8.2002－ 1.30 1,000,000 － 1,000,000

9.8.2011

石瑩女士 * 28.3.2002 1.28 10.8.2002－ 1.30 400,000 － 400,000

9.8.2011

員工 28.3.2002 1.28 10.8.2002－ 1.30 3,388,000 － 3,388,000

9.8.2011

*　公司執行董事

於本期間概無任何授予董事及僱員之舊購股權被行使，註銷或作廢。

本公司之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新

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要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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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可酌情向參與者（「定義見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刊發之通函」）授出購股權，並可按照其所載之條件認購本公司股份。就新購股權計劃暫無授出購

股權。

獲授予之購股權將不會被確認於財務報表中直至其已行使。

�� !"#$

於回顧期間，任何時間及本期間止，本公司或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有關本集團業務與本

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重大合約。

�� !

除上述“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遵照披露權益條例第336條證券及期貨條

例而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以下人士及公司（非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 

�� �� ! �� ! �� !"

(%)

Sebastian 實益擁有人 76,900,000(L) 37.70%

（附註1）

Mitac 實益擁有人 35,100,000(L) 17.20%

（附註2）

林梁鴻 實益擁有人 12,000,000(L) 5.89%

（附註3）

劉瑛瑛 配偶的權益 78,400,000(L) 38.43%

（附註4）

Atlantis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11,000,000(L) 5.39%

Management Ltd （附註3）

A/C GAM Trading

No.24

附註：

1. Sebastian乃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閻曉東

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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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tac乃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劉劍先生全資擁有。

3. 就董事所知，此人（士）乃獨立及與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管理層股東或彼

等任何聯系人士概無關連。

4. 劉瑛瑛女士實質上乃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閻曉東先生之配偶，故已被視為擁有股份權益。

5. “L”字表示股份為長倉。

6. 據董事所知悉，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A/C GAM Trading No.24於本公司之

長倉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減至低於5%。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以下人士

（非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之本公司相關股本衍生工具（即可換股債券）之權益：

�� �� ! �� ! �� !" EBF

何猷龍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810,810(L) 5.30B

羅秀茵女士 家族擁益 10,810,810(L) 5.30B

VC Financ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0,810,810(L) 5.30B

VC Finance Group Limited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810,810(L) 5.30B

Value Convergence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810,810(L) 5.30B

Holdings Limited

Melco Financial Group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810,810(L) 5.30B

Limited

Melco Internationa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810,810(L) 5.30B

Development Limited

Better Joy Overseas Ltd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810,810(L) 5.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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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發行了4,000,000港元可換股債券予（「債券」）VC Finance Group

Limited。由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開始，債券持有人有權在任何時候將所持有之債券轉為股

份，債券期會於十八個月後結束。VC Finance Limited之實益擁有人為Value Convergence

Holdings Limited，該公司已在聯交所之創業板上市。Melco Financial Group Limited持有

67.57% Value Convergence Holdings Limited之股權，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100% Melco Financial Group Limited之股權，Better Joy Overseas Ltd持有

36.35% 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之股權及何猷龍先生持有77% Better Joy

Overseas Ltd之股權。羅秀茵女士實質上乃何猷龍先生之配偶，故已被視為擁有股份權益。

2. “L”字表示該等相關股份為長倉。

除以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不清楚任何其他人擁有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向定須向本公司披露。

�� !"#$%&'()*+,-./012

除以上述"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

倉"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使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可藉著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

而獲得利益，而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任何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任何可認

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 !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有競爭或可能有競

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 !"#$%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公告內所披露者，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收購中國衛賽特（香港）

衛星網絡有限公司（「衛賽特」）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衛賽特集團」）之40%股權，和接受轉讓960,000

美元（相等於7,488,000港元）貸款（股東貸款）之利益，此乃佔衛賽特所欠之股東貸款40%。衛賽

特已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股東貸款乃無抵押、免息及還款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衛賽特欠本集團的款項為7,4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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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刊發之公佈，Excellent Idea Group Limited及其最

終擁有人（統稱「擔保人」）已共同及個別向本公司擔保了，衛賽特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經審核資產淨較衛賽特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資產淨值之40%差額，賠

償金額為港元3,908,819.20。本公司已向擔保人發出了賠償通知書並正在與擔保人商討有關賠償

問題。

�� !"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小平先生、趙明先

生及吳新小姐組成，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劃定其職權範圍。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主要

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財務報表、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及意見。

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亦將有責任監督及審閱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制度。

�� !"#$%&'(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三個月內，本公司遵從創業板上市規則之第5.34至5.45

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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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或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北京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土組織：

執行董事

閻曉東先生

劉劍先生

諸全先生

石瑩小姐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小平先生

趙明先生

吳新小姐


